
帝國崩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時代背景 清末革命運動 建立民國 武昌起事前後形勢圖 辛亥革命的意義 

４
作
為
：
將
歐
美
國
家
推
行
民
主
共
和
的
經
驗
，
視
為
救
國
良
方
、
展
開
革
命
行
動
，
企
圖
推
翻
君
主
專
制 

３
起
因
：
不
滿
清
廷
改
革
（
戊
戌
變
法
、
庚
子
後
新
政
、
立
憲
運
動
）
成
效 

２
人
物
：
中
國
知
識
分
子 

１
時
間
：
十
九
世
紀
末 

革命組織 革命行動 辛亥革命 民國建立 

 

 
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建國之初所採用的「國旗」，

五種顏色分別代表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的傳

統代表色。 

 
十八星旗為武昌起義後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宣

告成立時所採用的旗幟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以

此為「陸軍旗」。 

 

起
事
倉
促
，
未
能
充
分
鞏
固
「
主
權
在
民
」
的
精
神 

二
、
缺
失
： 

 

２
宣
示
國
家
主
權
屬
於
「
國
民
全
體
」
，
建
立
的
民
主
共
和
體
制 

 
１
辛
亥
革
命
終
結
中
國
兩
千
多
年
的
帝
制
時
期
（
秦
朝
到
清
朝
） 

一
、
終
結
帝
制 

興中會 中國革命同盟會 

 

革
命
派
人
士
。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後
來
將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訂
為
青
年
節
。 

●
革
命
派
發
動
多
次
革
命
，
其
中
以
「
廣
州
黃
花
岡
之
役
」
最
為
壯
烈
，
為
紀
念
廣
州 

黃
花
岡
之
役
死
難
的 

３
清
廷
表
現
令
人
失
望
（
被
譏
為
「
皇
族
內
閣
」）
，
給
革
命
派
可
乘
之
機 

２
清
廷
推
動
「
預
備
立
憲
」，
試
圖
挽
回
民
心 

１
同
盟
會
成
立
後
，
擴
大
宣
傳
革
命
理
念
，
密
集
發
動
武
裝
起
事 

３
結
果
：
各
地
立
憲
派
人
士
紛
紛
響
應
↓
許
多
省
分
宣
告
獨
立
，
脫
離
清
廷 

●
革
命
軍
占
領
武
昌
，
建
立
湖
北
軍
政
府
。
起
事
時
間
是
十
月
十
日
，
為
中
華
民
國
國
慶
日
的
由
來
。 

２
結
果
：
十
月
十
日
，
湖
北
武
昌
的
革
命
派
趁
機
發
動
武
裝
起
事
↓
武
昌
起
事
成
功 

 

該
政
策
傷
害
了
民
間
投
資
人
權
益
，
導
致
各
省
掀
起
「
保
路
運
動
」，
四
川
省
的
抗
爭
尤
其
激
烈
。 

●
鐵
路
收
歸
國
有
：
又
稱
「
鐵
路
國
有
政
策
」 

１
導
火
線
：
一
九
一
一
年
（
辛
亥
年
）
，
清
廷
宣
布
鐵
路
收
歸
國
有
↓
引
發
各
地
士
紳
抗
爭 

 

中
華
民
國
成
立
後
，
改
以
民
國
紀
年
，
陽
曆
紀
日
，
並
開
始
使
用
一
週
七
天
的
星
期
制
。
元
旦
即
元
月
一
日
。 

●
元
旦
：
中
國
傳
統
以
帝
王
年
號
紀
年
，
農
曆
紀
日
。 

２
孫
中
山
就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，
中
華
民
國
正
式
誕
生 

１
民
國
元
年
元
旦
，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政
府
在
南
京
成
立 

３
鼓
吹
革
命
（
口
號
：
驅
除
韃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，
創
立
合
眾
政
府
） 

２
孫
中
山
受
到
甲
午
戰
爭
失
敗
的
刺
激
，
在
夏
威
夷
檀
香
山
建
立 

１
時
間
：
一
八
九
四
年
（
光
緒
二
十
年
） 

  

驅
除
韃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↓
「
民
族
」
；
創
立
民
國
↓
「
民
權
」
；
帄
均
地
權
↓
「
民
生
」（
三
民
主
義
） 

３
口
號
：  

２
結
合
其
他
革
命
團
體
，
在
日
本
東
京
組
成 

１
時
間
：
一
九
○
五
年
（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） 



民初政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述 袁世凱時期（民國元年～民國五年） 民國初年政治大事記 軍閥割據（民國五年～民國十七年） 

共
同
特
徵
：
軍
人
掌
權
，
未
能
貫
徹
民
主
共
和
的
立
國
理
想 

民
國
成
立
，
先
後
出
現
：
「
袁
世
凱
統
治
」
與
「
軍
閥
割
據
」
，
合
計
十
七
年
， 

崛起 專權 稱帝 殞落 1911 年 民國元年 民國二年 民國四年 民國五年 
 

民
國
十
二
年
，
上
海
的
英
文
報
刊
甚
至
刊
登
廣
告
，
希
望
有
人
能
提
供
解
決
中
國
戰
禍
頻
發
、
推
動
和
帄
之
法
。 

●
因
軍
閥
間
常
以
武
力
解
決
糾
紛
，
造
成
各
地
戰
禍
不
斷
，
民
不
聊
生
。 

 

Ｂ
實
力
較
強
的
軍
閥
派
系
以
奪
取
象
徵
中
央
的
北
京
政
府
為
目
標
，
爭
戰
不
休
，
政
局
不
穩
定 

 

Ａ
軍
閥
依
附
列
強
，
擴
充
軍
備
，
以
武
力
解
決
政
治
糾
紛
，
造
成
各
地
戰
禍
不
斷 

２
局
勢
動
盪
： 

１
軍
閥
統
治
：
袁
世
凱
死
後
，
遍
布
全
國
的
部
屬
割
據
一
方
，
互
爭
地
盤
，
形
成
軍
閥
統
治
的
局
面 

 

為
防
止
袁
世
凱
專
權
，
採
取
內
閣
制
（
實
權
屬
於
內
閣
而
非
臨
時
大
總
統
）
精
神
的
政
府
運
作
方
式
。 

●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約
法
：
可
視
為
國
家
行
憲
前
暫
時
行
使
的
根
本
大
法
。 

●
軍
隊
私
有
化
：
每
支
軍
隊
真
正
效
忠
的
對
象
是
本
軍
統
帥
，
而
非
朝
廷
。 

４
袁
世
凱
藉
口
北
京
兵
變
，
不
願
南
下
就
職
，
臨
時
政
府
遷
往
北
京 

３
臨
時
政
府
依
約
定
推
選
袁
為
臨
時
大
總
統
，
並
制
定
《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約
法
》
，
以
制
衡
袁 

２
民
國
成
立
後
，
袁
世
凱
成
功
逼
使
宣
統
皇
帝
溥
儀
退
位 

１
清
末
國
勢
不
振
，
軍
隊
私
有
化
傾
向
明
顯
，
有
利
袁
世
凱
藉
編
練
新
式
軍
隊
崛
起 

 

逼
迫
國
會
選
舉
他
為
正
式
大
總
統
↓
解
散
國
會
↓
廢
止
《
臨
時
約
法
》
，
由
總
統
（
袁
世
凱
）
獨
攬
大
權 

２
擴
權
手
段
： 

●
二
次
革
命
：
民
國
二
年
，
國
民
黨
員
宋
教
仁
遇
刺
，
孫
文
等
人
號
召
南
方
數
省
獨
立
，
討
伐
袁
世
凱
，
失
敗
。 

●
民
國
元
年
，
同
盟
會
聯
合
其
他
黨
派
，
合
組
為
國
民
黨
，
主
張
實
行
政
黨
政
治
。
次
年
，
贏
得
國
會
大
選
。 

 

Ｂ
袁
和
國
會
最
大
政
黨
「
國
民
黨
」
衝
突
不
斷
，
帄
定
「
二
次
革
命
」
後
，
作
風
更
加
獨
裁 

 

Ａ
民
初
各
方
紛
紛
成
立
政
黨
，
政
黨
政
治
興
起
，
但
袁
世
凱
對
民
主
政
治
缺
乏
信
心 

１
背
景
： 

３
將
民
國5

年
訂
為
洪
憲
元
年
，
改
國
號
為
中
華
帝
國 

２
積
極
營
造
恢
復
帝
制
的
輿
論
，
順
勢
接
受
擁
戴 

１
袁
世
凱
缺
少
維
護
共
和
體
制
的
信
念 

各
方
起
兵
聲
討
，
袁
世
凱
未
能
獲
得
列
強
和
親
信
將
領
的
支
持
，
只
好
撤
銷
帝
制
，
不
久
病
逝 

清
廷
的
鐵
路
國
有
政
策
，
引
發
保
路
運
動
，
武
昌
起
事
一
舉
成
功 

２
袁
世
凱
成
功
逼
使
宣
統
皇
帝
溥
儀
退
位
下
，
臨
時
政
府
推
選
袁
世
凱
為
第
二
任
臨
時
大
總
統 

１
中
華
民
國
臨
時
政
府
成
立
，
孫
中
山
就
任
第
一
任
臨
時
大
總
統 

２
第
二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袁
世
凱
，
脅
迫
國
會
選
舉
他
為
正
式
大
總
統 

１
國
會
大
選
後
，
國
民
黨
大
勝
，
但
黨
員
宋
教
仁
遇
刺
下
，
發
起
二
次
革
命
，
遭
袁
世
凱
帄
定 

２
袁
世
凱
破
壞
共
和
體
制
、
恢
復
帝
制
並
接
受
推
戴
為
皇
帝 

１
袁
世
凱
與
日
本
多
方
周
旋
談
判
，
於
五
月
九
日
答
應
日
本
提
出
的
《
二
十
一
條
》
要
求 

２
袁
世
凱
死
後
，
其
部
屬
割
據
一
方
，
形
成
軍
閥
割
據
的
局
面 

１
因
遭
各
方
起
兵
聲
討
，
袁
世
凱
被
迫
撤
銷
帝
制
恢
復
共
和 



民初外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朝淦老師整理 

概述 袁世凱時期：二十一條要求 軍閥時期：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 

 

２
列
強
並
未
停
止
干
涉
中
國
內
政
，
其
中
以
日
本
的
動
向
最
受
注
意 

 

１
民
國
初
年
，
北
京
政
府
和
列
強
交
涉
修
改
不
帄
等
條
約
，
頗
有
成
效 

●
列
強
干
政 

原由 地圖 結果 
第一次世界大戰 

（1914～1918 年） 

巴黎和會 

(1919 年) 

五四運動 

（1919 年 5 月 4 日） 

●
日
本
宣
稱
：《
二
十
一
條
要
求
》
是
為
了
增
進
中
日
兩
國
的
親
善
關
係
以
及
維
護
東
亞
和
帄
。 

２
民
國
四
年
，
又
向
袁
世
凱
提
出
「
二
十
一
條
要
求
」
，
意
圖
得
到
山
東
等
地
的
特
權 

 

紛
紛
租
借
港
灣
。
德
國
向
清
廷
租
借
山
東
膠
州
灣
地
區
，
自
此
逐
漸
取
得
山
東
的
許
多
特
權
。 

●
山
東
膠
州
灣
：
即
今
天
的
青
島
。
十
九
世
紀
末
以
來
，
歐
洲
各
國
為
了
爭
取
在
華
特
權
、
瓜
分
中
國
利
益
，  

１
民
國
三
年
，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爆
發
，
日
本
藉
機
對
德
國
宣
戰
，
派
兵
奪
取
山
東
膠
州
灣 

 

２
在
全
國
反
日
聲
浪
中
，
將
五
月
九
日
簽
約
日
訂
為
國
恥
紀
念
日
，
故
稱
「
五
九
國
恥
」 

１
袁
世
凱
與
日
本
多
方
周
旋
談
判
，
民
國
四
年
五
月
九
日
被
迫
接
受
部
分
條
款 

３
直
到
民
國
六
年
，
才
正
式
加
入
英
美
等
國
陣
營 

２
僅
派
遣
大
量
華
工
前
往
歐
洲
戰
場
協
助
英
法 

１
大
戰
初
期
，
中
國
採
取
謹
慎
的
外
交
手
段
，
先
是
宣
示
中
立
，
不
輕
易
捲
入
戰
爭 

十四萬華工的故事 ２
中
國
提
出
收
回
山
東
權
益
等
主
張
，
遭
到
和
會
否
決 

１
民
國
八
年
，
中
國
以
戰
勝
國
的
身
分
參
加
巴
黎
和
會 

４
影
響
：
促
成
社
會
各
階
層
的
普
遍
覺
醒
，
加
深
對
國
家
和
民
族
的
認
同 

３
北
京
政
府
在
輿
論
壓
力
下
，
拒
簽
對
德
和
約 

 

各
地
則
以
罷
課
、
罷
工
、
罷
市
響
應
，
史
稱
「
五
四
運
動
」 

２
北
京
各
校
學
生
於
五
月
四
日
發
起
遊
行
示
威
，
主
張
「
外
爭
主
權
，
內
除
國
賊
」
，  

１
巴
黎
和
會
的
消
息
傳
回
中
國
後
，
引
起
青
年
學
生
的
憤
怒
不
滿 

 

員
得
以
走
上
前
線
參
加
作
戰
。
沒
有
華
工
就
不
可
能
如
此
。
」 

法
國
報
紙
報
導
：「
華
工
來
到
法
國
之
後
，
使
勞
動
力
得
以
從
後
方
各
種
工
作
中
解
脫
出
來
，
大
量
的
人 

 

從
事
裝
運
和
卸
載
工
作
等
，
他
們
還
冒
著
槍
林
彈
雨
在
前
線
修
築
了
數
百
英
里
的
壕
溝
。 

 

招
募
華
工
。
華
工
在
各
種
場
所
出
色
地
完
成
了
任
務
，
建
築
鐵
路
、
維
修
公
路
或
在
輪
船
與
火
車
上 

 

善
良
的
鄉
下
農
民
，
應
募
掙
得
的
薪
資
遠
遠
好
過
窮
困
的
農
村
。
後
因
運
輸
船
不
足
，
英
法
始
停
止 

 

不
得
錄
用
。
符
合
標
準
而
被
招
募
的
華
工
多
是
二
十
到
四
十
歲
的
山
東
人
，
大
多
是
不
識
字
、
質
樸 

英
法
兩
國
對
招
募
華
工
的
要
求
很
嚴
格
，
凡
有
皮
膚
病
、
肺
結
核
甚
至
蛀
牙
者
皆
不
符
合
健
康
指
標
，  

 

法
軍
因
初
期
死
傷
慘
重
，
最
早
向
中
國
招
募
勞
工
，
英
國
繼
之
。 

 

當
時
中
國
尚
未
參
戰
，
用
「
以
工
代
兵
」
的
方
式
，
為
英
法
等
國
提
供
戰
場
所
需
的
勞
力
。 

華
工
遠
赴
歐
洲
戰
場
，
是
一
次
大
戰
爆
發
初
期
北
洋
政
府
在
外
交
上
的
巧
妙
安
排
。 



 


